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2007］7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迎评促建”领导小组
关于“迎评促建”自查整改工作的重要通告

2007年8月17日下午，经济学院“迎评促建”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督导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对学院“迎评促建”工作和近三天教师自查整改工作做了阶段性总结。2007年8月15－17日的集中自查整改工作已告一段落，在这三天中广大教师认真负责，对2006－2007学年的试卷和毕业论文按照教务处有关规定进行自查整改，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对广大教师的积极配合学院表示衷心感谢。各系在验收检查过程中发现仍有部分教师的试卷、毕业论文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学院“迎评促建”领导小组通过认真讨论形成以下决议：

（1）所有教师的试卷和毕业论文必须严格按照教务处相关规定完成整改。所有教师必须对自己上交的试卷和毕业论文的质量和规范负最终责任；

（2）各系教学系主任首先对各系上交的试卷、毕业论文进行验收把关，没有达到要求的试卷、毕业论文将在8月20日之前通知该教师返工；在8月20日之前依然无法完成返工或落实整改计划的老师将以系为单位上报学院“迎评促建”领导小组并以教学事故处理；

（3）本科教育科对各系上交的试卷、毕业论文进行抽检，发现不合格的试卷、毕业论文通知教师，教师应马上进行返工、整改，并上报学院“迎评促建”领导小组以教学事故处理；

（4）各科室、各系和有关人员未按时上交教学评估材料或上交的材料未达到学校相关要求的，学院“迎评促建“领导小组将对有关单位负责人或个人予以工作事故处理；

（5）在学校或教育部教学评估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教师将以重大教学事故或工作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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